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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大家通通有獎、人人輪流得獎，實有巧編名目消耗預算之嫌。 

三、在整體社會都有樽節共識的氛圍下，不僅銓敘部這次的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活動的預算編

列要縮減，未來相關政府行政單位針對此類不必要的活動預算都有緊縮的必要。 

（八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民法第 1145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，對於被

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，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

。不同於該項其餘 4 款的絕對概念，是一個相對概念，也就是繼

承權利的有無取決於被繼承人本身的主觀認定。然而，事實是：

在這樣概念架構下，被繼承人死亡後往往因遺產繼承而發生其他

繼承人對該被繼承人之配偶間的虐待及侮辱情事，爰此，是否從

被繼承人亡故後於其遺產繼承過程時確保被繼承人配偶尊嚴之考

量，就法制面儘速檢討民法第 1145 條第 1 項第 5 款，特向行政院

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某被繼承人老先生，因留下了上億大筆房地產，所以，平常避不見面的大兒子在老先生死

後，為了爭遺產而現身。但老先生生前並未明確表示不願讓大兒子繼承遺產。因此，本件

遺產爭訟，法官認為依民法第 1145 條繼承權之喪失第五項的規定，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

虐待或侮辱情事，未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，而判定這名長子並未喪失繼承權。 

二、在該老先生死後的遺產爭訟過程中，由於民法第 1145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，對於被繼承人

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，並未包含被繼承人配偶以致被繼承人配偶往往受到繼承人的虐

待及侮辱情事之人情缺憾。這樣的事件並非個案已是多數社會問題。 

（九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國內不合理的交通工程高達 2,300 多處，雖

交通部已翻修完成道路標誌標線設置規定降低傷亡發生及機率，

但卻衍生出新的問題。由於現行國內交通號誌標線設置與道路規

劃，大多涉及中央及地方相關單位的協同運作，加上目前國內財

政緊縮，肇致許多交通路段因交通號誌標線設計不當產生了罰款

路口的交通用路陷阱。爰此，如何儘速減少或消除這些罰款路口

的交通用路陷阱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以臺北市行駛路線為例，就塔悠路行經南京東路五段應是一段直接的行駛路線，然而，機

車行駛塔悠路行經南京東路五段，竟要到了南京東路五段進行待轉再右轉才能到達，無非


